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2023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3年以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相关决策部署，坚持依法行政，文明规范执法。现将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法治学习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切实提高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是全力推进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法律法规学习9次，并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法2次，组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组织开展法律知识测试2次；扎实推进“以案释法、生态文明”法律进企业活动，通过实地检查、座谈交流，采取法律法规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企业进行普法宣传。2023年以来，共组织开展“法律进企业”79家次，发放普法宣传手册500余份。
（二）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积极推进单位法律顾问制度，聘请法律顾问，与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书。对涉法事项一律经法律顾问审核把关，未出现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严格按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定期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行政处罚情况等在门户网站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

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对上级取消、下放和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做到承接到位，取消、调整到位。精简取消了需要当事人提供的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和竣工环保验收承诺书、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拟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信息公开表和环境监察部门项目“三同时”监察报告等4项证明材料，减轻业主负担，加快项目落地。
（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1.建设完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污水治理、扬尘污染防治等为重点，有序推进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污染治理，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序改善环境质量。今年以来，累计出动监察人员2038人次，检查各类排污企业、单位705家次。针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45件，累计罚金287.14万元。

2.加强学习培训，召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会，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学习《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提出具体要求，明确责任分工，努力做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过程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五）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一是定期组织环境执法人员上岗考试，实现全员执法。截至目前，我局持有行政执法证的执法人员41人，为环境执法提供了保障。

二是强化执法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类培训班、学习班、案件评查会，学习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先进工作经验，提高执法工作水平。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是理论学习抓得不紧，学法的深度、广度不够，法治工作研究不深、不透，存在重业务轻法治问题，法治意识仍需加强。究其原因是主观上对加强理论学习的紧迫感认识不足，在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法规学习上，还不够深入，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素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深入基层主动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意识不够强。忙于应付各种会议及专项工作，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调研和主动服务，生态环境工作力度还不能满足群众对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高期盼，而自己所做工作距群众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三是普法方式创新性不足。缺少法治宣传的亮点措施和形式，法治宣传形式比较单一，针对性、时效性不强，导致群众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理解、把握上存在一定的“盲区”。
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定期谋划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带领全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贯穿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过程。成立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本人担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股、室、站、队负责人为成员。作为组长，切实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全局工作议事日程和年度工作计划，统一部署总体规划。

（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依法行政

带头讲授党课并开展提醒谈话，重点突出抓实干部职工在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的教育。2023年以来，讲授党课2次，开展集体廉政谈话7次，个人廉政谈话5人次。深入开展“不以为然、自以为是”纪律作风大整顿五项行动专项整治工作，并深入进行问题查摆，制定整改措施，并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法治学习宣传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是结合六五环境日、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二是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紧紧围绕生态环境工作实际，认真落实法治宣传主体责任，在生态环境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工作中开展全过程普法，把普法融入依法行政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开展日常环境检查的同时加大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在污染治理、技术改进等方面少走弯路，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
四、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强化法治学习培训，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注重学法用法能力的培养，提高法治思维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水平，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政治素质过硬的知法懂法干部队伍。强化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培训，保证依法行政工作的更好落实。

严守“三项制度”，规范行政行为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执法职能，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公开机制，对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实现执法行为全过程可回溯管理，全力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推进依法规范文明执法。

（三）加强法治宣传，丰富普法方式

在本单位形成浓厚的宣传氛围，将法治宣传和依法办事深入人心，贯穿生态环境保护日常工作中，增强全体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加大普法频次，扩大普法范围，提升普法效果，学习利用媒体平台，与时俱进，采取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方式，为法治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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